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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家禽集中

屠宰场（点）设置规划的通知

临政办发〔2020〕121 号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临沧市家禽集中屠宰场（点）设置规划》已经市人民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0 年 12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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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家禽集中屠宰场（点）设置规划

为规范家禽屠宰管理，有效预防和控制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

大动物疫病的发生和传播，保障家禽产品质量和公共卫生安全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云南省家禽集中屠宰管理

办法》（试行）、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推进家禽集中屠宰工作

的指导意见》（云农牧〔2020〕3 号）及《临沧市家禽交易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划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保障家禽产品质量和公共卫生安全为目标，以家禽“集中

屠宰、集中检疫、规范经营、强化监管”为着力点，坚持科学规

划、合理布局、稳妥推进的原则，加快建设一批家禽集中屠宰场

（点），推进“家禽集中屠宰、冷链配送、冷鲜上市”生产消费

模式，构建新型家禽产品冷鲜供应服务体系，满足家禽产品消费

需求，保障市场供应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通过对家禽集中屠宰场（点）的设置规划和规范管理，建立

起与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市民消费需求相适应、布局合理、加

工设备先进、禽肉质量安全的现代化家禽屠宰加工体系。到 2020

年底，临翔区、凤庆县、双江县建成家禽集中屠宰场（点）各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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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，基本满足县城主城区民众禽肉消费需求；到 2021 年底，其

余县（区）建成家禽集中屠宰场（点）1 个以上，满足县城及周

边乡（镇）民众禽肉消费，全市设置规划销售禽肉产品屠宰企业

2－3 个；到 2025 年底，全市全面实现“集中屠宰、冷链配送、

冰鲜上市、供应满足”的生产消费模式。

三、设置规划

按照“控制总量、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满足需求、质量安

全、管理规范”的原则，各县（区）设置规划家禽集中屠宰场（点）

应充分考虑辖区居民家禽产品消费量、家禽产业规模、交通运输

条件、生态环境及驻场官方兽医配备力量等因素，科学合理设置

家禽集中屠宰场（点）。原则上每个县（区）家禽屠宰场（点）

设置数量不超过 2 个，凡是能够通过配送保障禽肉产品供应的乡

（镇），原则上不再设立家禽集中屠宰场（点），对于远离主城区、

人口较多、交通不便，且难以实现“冷链配送、冰鲜上市”的乡

镇，可适当增加家禽屠宰场（点），满足群众对禽肉消费的需求。

四、设置条件

（一）选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，符合大气防护距离（1．禁

止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

区及缓冲区建设；2．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、动物饲养场、养殖

小区、动物集贸市场 500 米以上；距离种畜禽场 3000 米以上；

距离动物诊疗场所 200 米以上；3．远离住宅、医院、学校、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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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及其他公共场所 500 米以上。位于居民区的下游和下风口。）

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。

（二）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，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源条件;

（三）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待宰间、屠宰间、官方兽医检

疫室以及机械化家禽屠宰设备和运载工具;

（四）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冷冻冷藏仓储设施;

（五）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并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

人员和肉品品质检验人员;

（六）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检验设备、消毒设施、消毒药

品以及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;

（七）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，或者委

托无害化处理运营单位集中处理;

（八）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强制标准的其他要求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家禽屠宰场（点）建设工作涉及面广、

工作量大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按照“属地管

理”原则，统筹协调家禽养殖、集中屠宰、检疫监管、官方兽医

派驻、市场流通等工作，做好辖区内家禽屠宰场（点）设置工作，

科学确定家禽屠宰场（点）的数量、选址和规模，保持适宜的家

禽屠宰能力，确保满足当地居民的家禽产品消费需求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职责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做好项目用地



临沧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临沧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土地保障；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商务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供销社

负责家禽交易、冷链配送、冷鲜上市等一体化建设工作；农业农

村局负责家禽屠宰环节检疫监管；生态环境局负责家禽屠宰场

（点）的环评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和建成复审合格后的排污许可

证核发。家禽屠宰场（点）建成后先由各县（区）农业农村、生

态环境部门现场初审，初审合格后报请市农业农村、生态环境部

门现场复审，复审合格后由市农业农村局核发家禽定点屠宰标志

牌。家禽屠宰企业要保障驻场官方兽医办公条件，确保水、电、

网络等运转正常。

（三）强化政策扶持。鼓励支持现有屠宰加工企业、家禽交

易市场开办单位、集贸市场开办单位等积极参与家禽屠宰场（点）

建设单位申报。加大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家禽定点屠宰场（点）

的扶持，重点在设施设备引进、工艺流程配备、质量安全控制、

无害化处理、污水治理等方面给予支持。

（四）积极宣传引导。采取多种形式、多渠道大力宣传家禽

定点屠宰、冷鲜上市的目的、意义，引导群众转变消费观念，增

强自我保护意识、食品安全意识和绿色消费观念。要充分发挥社

会舆论的监督作用，以达到保障公共卫生、肉品质量安全和改善

城市环境卫生的目的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
